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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楊子熙主席歡迎各位與會者，他逐一介紹關注油麻地

果欄工作小組 ( “工作小組 ” )的議員及成員，繼而請秘書介紹

政門部門代表。另外，他報告成員袁尚文先生因事告假。  
 

 

議項一：  介紹關注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職權範圍  

(關注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第 1 / 2 0 1 7 號文件 )  

 

2 .  楊子熙主席請秘書簡述擬議的工作小組職權範圍，小

組成員一致通過建議的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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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項二：  續議事項：  
 

要求部門從速跟進並處理果欄 9 . 4 大火的災後

情況  

(關注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第 4 / 2 0 1 6 號文件 )  

 

3 .  楊子熙主席歡迎以下政府部門代表：  

 

( i )  消防處油麻地消防局局長張耀祖先生；  

( i i )  環 境 保 護 署 ( “環 保 署 ” )首 席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區 域

西 )黃偉民先生及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區域西 ) 6 包

立人博士；  

( i i i )  地 政 總 署 首 席 產 業 主 任 / 九 龍 西 ( 南 ) 陸 小 茹 女

士 、 高級 產 業主 任 /土 地 管制 /油 尖 區張 志 德先 生

及署理高級產業測量師 /九龍南區江季中先生；以

及  

( i v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農 業 主 任 ( 市 場 規 劃 )黃 冠 宏 先

生。  

 

4 .  有議員詢問，如主席未能主持會議，能否在會議上推

選一員暫代主席。  

 

5 .  有 小 組 成 員 關 注 果 欄 火 場 清 理 石 棉 的 進 展 情 況 及 果

欄範圍的防火措施 ，亦有小組成員擔心火災現場在大雨後

有積水，會滋生蚊蟲。  

 

6 .  楊子熙主席表示，過往已向有關部門反映清理石棉的

進度過慢，他對部門仍未就火災位置日後用途 訂定明確計

劃感到失望。  

 

7 .  陸小茹女士回應如下：  

 

( a )  九 龍 西 區 地 政 處 ( “地 政 處 ” )於 去 年 十 月 、 十 二 月

及本年一月期間分階段進行石棉清拆工程，所有

石棉工程已於三月全部完成。  

( b )  而圍封火場內的所有危險構築物於本年四月已全

部清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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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地政處會安排承辦商在圍封火場內填平有凹陷的

地面以防止積水。  

( d )  現時已清理的火場土地已被圍封，並由政府接管。 

 

8 .  江季中先生回應如下：  

 

( a )  長遠而言，地政處須根據規劃署制訂的分區計劃

大綱圖安排土地用途。部分火場範圍是「休憩空

間」，其餘則是「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 b )  地政處自去年底諮詢不同決策局及部門， 以了解

他們有否臨時或長期需要使用該地。  

( c )  果欄設於現址已有一段長時間，處理該地程序複

雜。  

( d )  如 有 進一 步消息 ， 地政 處會透 過 民政 事務處 ( “民

政處 ” )諮詢持分者。  

 

9 .  黃偉民先生回應如下：  

 

( a )  果 欄 火 場 的 石 棉 消 減 工 程 已 於 本 年 三 月 十 日 完

成。  

( b )  環保署及註冊石棉顧問視察及確認石棉已妥善處

理後，註冊石棉承辦商已在三月十三日向地政處

交還場地。  

( c )  大火發生後，該署一直在火場及周邊進行空氣監

測，一共收集八百多個空氣樣本，化驗結果顯示

空氣沒有受石棉塵污染。  

( d )  工程期間，註冊石棉顧問一直在場監察，署方亦

有派員巡視。  

( e )  由於火場面積大，搭建物結構複雜， 而且石棉消

減工程的難度高，因此工程比較費時。  

 

1 0 .  張耀祖先生回應如下：  

 

( a )  果欄於戰前已經建成，當時未有《建築物條例》

規範果欄內的消防設備。根據消防處記錄， 該處

對果欄的消防裝置設備並沒有訂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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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去年九月四日發生大火後，該處已雙管齊下，提

升果欄的消防安全，包括加強與有關商會溝通與

合作，及加強果欄從業員的防火意識。  

( c )  商會已應消防處建議，在果欄內的公共位置加設

六個 3 0 公斤的乾粉滅火筒。  

( d )  該處亦呼籲各商戶自行在鋪內加設滅火筒。  

( e )  現時，商會已在果欄內設有 1 6 個滅火筒。  

( f )  火警至今，該處已進行了 1 7 次巡查、一次名為「打

鐵趁熱」的防火宣傳活動， 以及一次防火講座。

另外，該處亦派發了 6 百張防火宣傳單張，提高

各商戶的防火意識。  

 

1 1 .  秘書黃樂恆先生表示，根據委員會會議規定，如主席

未能主持會議，出席的委員會成員須推選一位成員為臨時

主席。如工作小組成員認為有需要，亦可考慮作類似安排。 

 

1 2 .  有業界代表表示，九月四日大火後，果欄內加設九支

5 公斤裝及六支 3 0 公斤裝乾粉滅火筒。他不認同果欄沒有

消防設施的說法。  

 

1 3 .  另 有 業 界 代 表 指 ， 地 政 處 現 時 圍 封 的 範 圍 比 之 前 為

大，詢問地政處何時會重新開放石龍街一段範圍 及石龍街

往停車場的一段通道。  

 

1 4 .  有小組成員關注到果欄最近出現積水問題，擔心雨季

來臨會滋生蚊患。  

 

1 5 .  有小組成員表示，消防處沒有相關法例規管果欄的消

防設施，令人憂慮現行的做法是否足以把果欄的 火警風險

減低，九月四日大火正好反映果欄的消防設施不足，因此

才要求有關部門作出規管。  

 

1 6 .  有業界代表表示，果欄從業員是大火中最受影響的一

群，如消防處作出規管，會為他們帶來更大壓力。  

 

1 7 .  楊子熙主席關注 ( i )火場位置日後的用途；( i i )運輸署在

果 欄 外 設 「 雙 黃 線 」 的 進 度 ； ( i i i )地 政 處 會 否 重 新 開 放 火

場範圍內一條現已圍封的通道及縮小石龍街 的圍封範圍；

( i v )果 欄的 環境衞 生 問題 ；以及 ( v )相 關 決策 局 有 否回 應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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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對立例規管果欄消防設備的意見 。他表示，果欄欠缺雨

水及污水渠，建議地政處藉此機會鋪設有關設施。  

 

1 8 .  陸小茹女士回應如下：  

 

( a )  在會議後，地政處會聯絡運輸署及路政署商議有

關石龍街及火場內已被圍封的通道能否還原。  

( b )  就火場積水問題，地政處如在巡視時發現地面有

凹陷，會安排承辦商填平。  

( c )  就火場蚊患問題，地政處亦會尋求食物環境衞生

署 ( “食環署 ” )協助處理。  

 

1 9 .  江季中先生回應如下：  

 

( a )  果欄問題複雜，現時地政處未有關於火場土地日

後用途的進一步資料。  

( b )  如有進一步消息， 地政處會透過民政處諮詢各持

份者。  

( c )  如沒有政府部門需要使用該地， 地政處會考慮以

公開招標形式，短期出租該處。  

( d )  如將該土地直接批予某個團體，該團體需事先得

到相關決策局的政策支持。  

 

2 0 .  張耀祖先生回應如下：  

 

( a )  儘管果欄建成時未有《建築物條例》規 管果欄內

的消防設備，消防處在大火後 已採取多項跟進行

動，包括多次到果欄巡查及進行宣傳教育。  

( b )  該處亦與果欄的業界代表舉行了六次會議，並 就

防火措施向業界提供意見。  

( c )  他會向處方反映小組成員對修例的建議。  

 

2 1 .  馮健基先生回應如下：  

 

( a )  食環署在大火發生後，一直關注果欄的環境衞生。 

( b )  該署每隔兩三天便會到火場位置滅蚊及滅鼠，亦

會聯同地政處人員到現場視察積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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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陳卓輝先生回應指，主席於過去會議中提出改劃「雙

黃線」的路段，該路段今天開始訂為全日 2 4 小時禁止停車

的限制區。  

 

2 3 .  李國峰先生表示，警方會於該「雙黃線」路段加強執

法。  

 

2 4 .  有小組成員指，消防處在大火後曾表示起火原因是電

線短路，詢問處方是否滿意現時果欄內的情況。  

 

2 5 .  楊 子 熙 主 席 建 議 相 關 部 門 讓 受 影 響 欄 商 在 原 址 重 新

經營，他欲知此建議須得到哪一個決策局的支持，以及相

關程序需時多久。  

 

2 6 .  張耀祖先生回應如下：  

 

( a )  電線短路可以是電器殘舊或過量使用，令負荷過

大所致。  

( b )  消防處在大火發生後，已加強巡查及派發宣傳單

張。  

( c )  處方定時派員到果欄巡查，最近一次為本月 1 3 日。 

 

2 7 .  江季中先生回應謂，如有果欄團體欲使用火場土地，

須先得到食物及衞生局 ( “食衞局 ” )的支持。地政處曾聯絡食

衞局，但該局暫未給予政策支持。  

 

2 8 .  黃冠宏先生回應指，政府各相關決策局及部門會共同

考慮社會上對火場用地的不同建議 ，如有可行建議，相關

決策局及部門會再聯絡與該用途有關的決策局，尋求支持。 

 

2 9 .  楊 子 熙 主 席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從 速 為 火 場 地 段 訂 明 用

途。他建議下次會議續議此議項，眾無異議。  

 

 

議項三：  要求跟進澄平街與渡船街行人路貨物阻街  

(關注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第 2 / 2 0 1 7 號文件 )  

 

3 0 .  楊子熙主席 表示， 食環署的書面回應 (附件一 )已在會

前送交各小組成員備閱。他繼而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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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食 環 署 油 尖 區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潔 淨 /防 治 蟲 鼠 )馮

健基先生；  

( i i )  香 港 警 務 處 油 麻 地 分 區 巡 邏 小 隊 第 三 隊 督 察 邱

文傑先生及油尖區警民關係組警長李國峰先生；   

( i i i )  九 龍 果 菜 同 業 商 會 副 理 事 長 張 志 祥 先 生 及 執 行

幹事葉本維先生；  

( i v )  鮮果運輸業聯會主席蔡秋潮先生；以及  

( v )  水 果 蔬 菜 業 職 工 會 主 席 劉 廣 韶 先 生 及 幹 事 張 庭

耀先生。  

 

3 1 .  楊子熙主席簡介文件內容。  

 

3 2 .  馮健基先生回應如下：  

 

( a )  食環署接獲投訴後，已安排多次特別行動。  

( b )  署方已引用相關法例，向貨物擁有人發出「移走

障礙物通知書」。  

( c )  署方會與警方合作，繼續進行類似行動。  

 

3 3 .  邱文傑先生回應如下：  

 

( a )  本年一月至五月，警方曾與食環署進行 1 8 次聯合

行動，並由食環署發出警告及跟進。  

( b )  同期，警方曾在澄平街、渡船街及果欄範圍就貨

物阻街問題分別發出一次、四次及十一次口頭警

告。  

( c )  警方定期巡查果欄一帶，並希望果欄從業員自律。 

 

3 4 .  馮健基先生補充指，食環署在五月的行動中，一共發

出十二張「移走障礙物通知書」。  

 

3 5 .  有 業 界 代 表 表 示 早 已 向 政 府 建 議 如 何 改 善 卡 板 及 中

轉貨物的問題，但政府沒有提供任何支援。他亦指出，早

前受大火影響的商戶為維持生計，需借用其他商戶的地方

經營。他憂慮受影響商戶會在果欄外經營， 令果欄的範圍

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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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  有小組成員提出以下事宜：  

 

( a )  要 求 有 關 部 門 移 走 油 蔴 地 天 主 教 小 學 對 出 的 卡

板。  

( b )  希望相關部門把窩打老道行人天橋往果欄方向列

為黑點及積極跟進。  

( c )  敦促食環署跟進窩打老道行人天橋往碧街的斜道

上放置水果的問題。  

( d )  關注到果欄向外擴展，範圍遠至廣東道及渡船街

近有利樓。  

( e )  建議主席約同業界及相關部門到現場視察，找出

廢棄的卡板，以便部門著手清理。  

( f )  希望警方勸諭果欄從業員上落貨注意 噪音問題，

並加強執法。  
 

3 7 .  楊子熙主席建議執法部門與他一同到場視察，並指出

德昌里近華德大廈對開因工程關係，行人路暫時收窄，相

關部門更應加強處理堆放該處的雜物。他亦希望業界代表

幫忙向有關商戶反映及作出勸諭。  

 

3 8 .  馮健基先生回應如下：  

 

( a )  食 環 署 會 跟 進 卡 板 阻 街 的 問 題 ， 如 卡 板 無 人 認

領，署方會安排移走。  

( b )  署 方 亦 會 派 員 跟 進 行 人 天 橋 斜 路 的 雜 物 堆 放 問

題。  

 

3 9 .  邱文傑先生回應如下：  

 

( a )  警方收到 9 9 9 報案求助後，必定會立即派員處理。 

( b )  如警務人員到場後，發現有違例的噪音問題，會

採取執法行動。  

( c )  然而，警方執法時，亦會顧及對民生的影響 ，他

希望各持份者合作，減低噪音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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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項四：  商討本年度計劃  

 

4 0 .  楊子熙主席簡述工作小組年內曾舉行的活動 /計劃，並

表示成員袁尚文先生於會前向他建議工作小組本年度製作

一份研究報告 (詳見附件二 )。  

 

4 1 .  小組成員支持袁尚文先生的建議，贊成委託大專院校

編撰研究報告，並建議製作報告前，可舉行焦點小組專訪、

研討會及採訪等，以收集業界及社會的意見。  

 

4 2 .  另 有 小 組 成 員 擔 心 如 研 究 報 告 必 須 在 本 年 度 完 成 製

作，時間比較緊迫。  

 

4 3 .  楊子熙主席指，數年前工作小組委託樹仁大學製作類

似報告，並能於該年度結束前完成。如在八月下旬或之前

完成招標程序，時間上應可配合。 他建議本年度只製作報

告的電子版，留待下一年度才製作印刷版。  

 

4 4 .  葉竹雅女士表示，招標後需向區議會大會提呈文件以

申請撥款，因區議會大會的會議日期所限，招標程序需於

八月中旬完成。  

 

4 5 .  楊 子 熙 主 席 建 議 工 作 小 組 授 權 成 員 袁 尚 文 先 生 與 民

政處跟進製作研究報告的細節，如有需要徵詢工作小組意

見，則以傳閱形式進行，眾無異議。  

 

 

議項五：  其他事項  

  

4 6 .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5 時 0 5 分結束。  

 

 

 

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2 0 1 7 年 9 月  

 



議項三  

書面回應  

 

 

 

 

關注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  

 

要求跟進澄平街與渡船街行人路貨物阻街  

 

 多謝油尖旺區議會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主席楊子熙議員就

上述標題事宜提呈文件，並要求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本署」）

作出回應。本署現就文件中提出的問題及建議回覆如下：  

 

（第 132 章）第 22（ 2）（ a）

條的規定，本署如發現任何物品或東西的擺放方式妨礙街道潔

淨工作，可向物主送達《移走障礙物通知書》 (通知書 )。倘未

能尋獲該物主或確定物主身份，則可將通知書附於該物品上，

規定在該通知書送達或附於該物品後的四小時內，把物品移

走，並防止該物品在該通知書所指明的期限內再次造成妨礙。

如不遵辦，食環署會將有關物品移走及採取進一步的執法行動。 

 

過去一年，本署共接獲 36 宗有關上述地點涉及行人路貨物

及卡板阻街的投訴。本署潔淨組人員於今年 5 月多次巡視澄平

街與渡船街行人路及窩打老道行人天橋升降機前一帶的地方，

期間發現有雜物／貨物被放置上述地點，已即時發出通知書，

規定物主於限時內移走該些雜物／貨物，其後覆查時，有關物

品已於限時內被移走。在上月的執法行動中，本署共發出 12

張通知書。本署現正安排與警方進行聯合行動，以改善有關情

況。  

 

本署會繼續派員加强巡查有關地點及採取適當行動，以保

持街道暢通及改善環境衞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  

油尖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2017 年 6 月  

附件一 



 

油尖旺區議會 

關注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 

 

關於油麻地果欄研究報告的初步建議方案 

 

 

內容 

現初步草擬有關油麻地果欄研究報告的基本框架，擬建議如下： 

 

1. 油麻地果欄發展史及搬遷討論歷程 

2. 果欄搬遷展望 

2.1 果欄搬遷建議選址的背景，安排和時間表 

2.1.1 果欄搬遷對周邊不同階段的影響（短期、中期、長期） 

2.1.2 果欄搬遷：就上述兩點各持份者意見 

2.2 果欄搬遷選址 

3. 果欄遷後原址的用途發展（配合周邊發展，例如西九文化區） 

 

 

 

討論 

文件交由 2017年 6月 15日油尖旺區議會關注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會

議在有關議項討論。 

 

 

 

 

 

 

 

建議人：袁尚文 

2017年 6月 9日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二 


